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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安徽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安徽省茨淮新河工程管理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安徽省机电排灌总站、安徽省驷马山引江工程管理处、安徽省凤凰颈排灌站

管理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宝树、宋长松、黄锡龙、戴斌、陈乃庚、邵茜、朱华明、项双树、张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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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运行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泵站运行基本规定、开停机操作、运行巡视检查、非正常运行与事故处理、运行交接

班、运行操作资料等有关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大中型泵站的运行操作，小型泵站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DL/T 548  电力系统通信站过电压防护规程 

DL/T 572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 

DL/T 578  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基本技术条件 

DL/T 62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运行评价规程 

DL/T 724  电力系统用蓄电池直流电源装置运行与维护技术规程    

DL/T 727  互感器运行检修导则 

DL/T 840  高压并联电容器使用技术条件 

DL/T 842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使用技术条件 

3 基本规定 

3.1 管理单位 

3.1.1 管理单位应根据本标准要求，结合泵站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现场安全运行操作制度。 

3.1.2 管理单位应按设计标准运行；当确需超标准运行时，应经过技术论证并有应急预案。 

3.1.3 管理单位应定期对泵站水工建筑物、机电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检修和维护，工程质量和设备性

能应符合要求。安全生产工具、试验观测仪器、消防设施等应定期检查，并试验合格。 

3.1.4 所有机电设备名称、编号、铭牌应齐全，并固定在明显位置。旋转机械应标示出旋转方向。油、

气、水管道、阀门等应按规定涂刷明显的颜色标志。安全警示标志齐全、醒目。 

3.1.5 长期停用、新安装和大修后的机组应按照有关规程进行检测和预防性试验并通过试运行检验合

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3.1.6 管理单位每年应对泵站的各类设备进行等级评定。评定标准应符合 GB/T 30948 的规定。 

3.1.7 管理单位应与运行调度和供电调度保持通信畅通。 

3.1.8 管理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备品、备件、工器具和仪器等。 

3.1.9 管理单位应具备竣工图纸、设备说明书和各类记录等必要的技术资料。 

3.2 操作人员 



DB34/T 2453—2015 

2 

3.2.1 运行操作人员应按规定持证上岗。 

3.2.2 运行操作人员着装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3.2.3 泵站宜按“四值三班”制运行。运行期间一般由站（所）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担任总值长，每

班设值班长 1名，值班员若干。 

3.2.4 总值长执行运行调度命令，负责指挥现场运行操作,及时组织事故和故障处理。 

3.2.5 值班长负责当班期间安全运行工作，执行开停机命令，检查值班员对安全和运行规程的执行情

况，排除值班期间发生的缺陷和故障。 

3.2.6 值班员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设备操作、巡视检查、值班记录、环境保洁，根据值班长的安排进行

运行维修和故障抢修等。 

3.2.7 运行中出现重要设备故障和事故时，应立即停运该设备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故障和事故蔓延，

及时分析故障和事故原因，组织力量进行抢修，并第一时间上报。 

3.3 操作票 

3.3.1 泵站的运行操作应执行操作票制度。 

3.3.2 下列运行操作应填写操作票： 

a) 投入、切出主变压器、站用变压器； 

b) 开、停主机； 

c) 高压母线带电情况下试合闸； 

d) 投入、切出高压电源； 

e) 投入、切出移相（无功补偿）电力电容器； 

f) 高压设备倒闸操作。 

3.3.3 使用操作票的操作应由两人执行，其中对设备较为熟悉者为监护人。 

3.3.4 操作票应由操作人填写，监护人复核，值班长审核。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3.3.5 操作前应核对设备名称、编号和位置，操作中应认真执行监护复诵制，必须按操作票顺序操作，

每操作完一项，做一个记号“√”，全部操作完毕后监护人应进行复查。 

3.3.6 操作中发生疑问时，不应擅自更改操作票，应立即向值班长或总值长报告，确认无误后再进行

操作。 

3.3.7 操作票应按编号顺序使用。作废的操作票应注明“作废”字样。已操作的操作票应注明“已操

作”字样。 

4 开停机操作 

4.1 检查 

4.1.1 管理单位按调度命令票确定开机台数、开机顺序和负荷总量。 

4.1.2 现场无影响运行的检修及试验，相关机电设备上无人工作，临时接地线等已拆除。 

4.1.3 进、出水池和引河（渠道）无异常情况，配套涵闸已按规定启闭。检修门、防洪门、事故门、

拍门正常并处于待运行状态。 

4.1.4 主变压器、站用变压器正常，各刀闸、熔断器、断路器性能正常。 

4.1.5 各开关位置指示正确，控制保护、闭锁装置、操作机构正常。 

4.1.6 高（低）压断路器试合、试分及保护联动试验正常。 

4.1.7 主电动机和电缆绝缘符合要求，否则应进行干燥或处理直至合格。 

4.1.8 开敞式主电机空气间隙中无杂物，主电机周围无影响运行的工具、杂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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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主机组上、下油缸的油位、油色正常。 

4.1.10 制造厂规定需要顶车的机组，开机前应按规定进行顶车。 

4.1.11 主水泵轴承、填料函完好。采用油润滑轴承的水泵，导轴承油位、油色、止水密封正常。 

4.1.12 油、气、水等辅助设备性能正常。配套电机绝缘符合要求，相连管道无泄漏，各类表计指示准

确，各闸阀和自动化元件处于待运行状态。 

4.1.13 全调节机组的调节器正常，水泵叶片在工作范围内调节灵活。 

4.1.14 励磁装置、保护装置、直流装置、电容补偿装置正常，各盘柜仪器、仪表和二次回路正常。 

4.1.15 配备有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上位机、现地控制单元（LCU）、监视系统摄

像机、监视画面、网络设备、不间断电源（UPS）等正常。  

4.2 操作电源 

4.2.1 操作电源投入包括： 

a) 操作电源总开关。 

b) 高（低）压断路器操作电源开关。 

c) 控制、保护装置和自动化元件电源开关。 

d) 中央信号系统电源开关。 

e) 事故照明电源开关。 

4.2.2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还应进行下列操作： 

a) 投入现地控制单元（LCU）交、直流电源开关。 

b) 不间断电源装置应处于在线状态，投入上位机工作电源。 

c) 开启计算机监控系统上位机和网络设备电源，启动上位机监控程序。 

4.3 变压器 

4.3.1 在各项条件具备后，进行主变、站变操作： 

a) 主变、站变、机组断路器均在“分”位置。 

b) 投入线路和主变一次侧隔离刀闸。 

c) 投入主变中性点接地刀闸（110 kV 及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d) 依次投入主变一次、二次、站变一次侧断路器。 

e) 主变投运后，根据供电调度指示，进行主变中性点接地刀闸操作。 

f) 切出备用电源，投入站变二次侧断路器。 

注：10 kV 系统中主变一次侧采用高压熔断器的依次投入高压熔断器、主变二次断路器。 

4.3.2 母线电压幅值和三相不平衡度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4.3.3 投入各辅助设备电源开关。 

4.3.4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按自动化流程投切相应开关进行换电操作。 

4.4 辅助设备 

4.4.1 技术供水系统： 

a) 开启进、出水阀。 

b) 检查机泵运转应灵活。 

c) 检查轴承箱油位、油色应正常。 

d) 启动供水泵，转换开关置“自动”位。 

e) 供水泵启动过程中，应注意观测振动、声音、供水压力变化，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 

4.4.2 压缩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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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并将各闸阀、自动阀置于待运行位置。 

b) 检查机泵运转应灵活。 

c) 检查曲轴箱油位、油色应正常。 

d) 启动空压机建压至规定值，转换开关置于“自动”位。 

e) 空压机启动过程中，应注意观测振动、声音、供气压力变化，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 

4.4.3 压力油系统： 

a) 检查回油箱油位、油色应正常。 

b) 检查各闸阀应在工作状态。 

c) 采用液压调节水泵叶片角度的泵站，启动压油泵，转换开关旋至“自动”位。开启进气阀，调

整压力油罐油位、压力至设定值。 

d) 压力油泵启动过程中，应注意观测振动、声音、压力变化，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 

4.4.4 抽真空系统： 

a) 开启管道阀，关闭气水分离筒的放水阀。 

b) 开启冷却水进水阀，加水至运行水位后关闭进水阀。 

c) 检查转动部分应灵活。 

d) 启动真空泵，将机组真空度抽至允许值。 

e) 真空油泵启动过程中，应注意观测振动、声音、压力变化，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 

4.4.5 清污机设备： 

a) 检查各机构和传动系统正常。 

b) 检查电机、电气控制系统正常。 

c) 根据需要启动清污机。 

4.4.6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辅助系统所有闸阀和自动化元件处于“自动”位、辅机设备盘车

完毕处于待运行状态后，按顺控流程启动各辅助设备。 

4.5 开机 

4.5.1 在各项启动条件具备后，进行开机操作： 

a) 开启冷却水、润滑水进水阀。 

b) 调节机组叶片角度至启动角度。 

c) “合”主电机冷却风机电源开关。 

d) 调试励磁装置，正常后置“运行”状态。 

e) 检查主电机断路器在“分”位置，将断路器手车置于“工作”位置。 

f) “合”主电机断路器，启动主电机。 

g) 机组启动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振动、声音变化等，监视相关启动参数，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

施。 

4.5.2 主电机正常运行后，应根据水情、调度要求调节水泵叶片角度，根据电网需要调整功率因数，

或根据经济运行要求选择相应励磁运行方式。 

4.5.3 一般待机组运行稳定后再启动下一台机组。 

4.5.4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与机组运行相关设备均置于“自动”位，现地控制柜置于“远程”

位，按顺控流程进行开机操作。启动过程中密切注意各参数、事件、语音等信息，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

措施。 

注：采用低压异步电机的泵站，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复查低压断路器位置，合低压断路器，启动主机组，或通过

计算机监控系统按流程启动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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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停机 

4.6.1 接到停机命令后，进行停机操作： 

a) 调节叶片角度至停机位。 

b) 断开主电机断路器。 

c) 检查断流装置应可靠工作。 

d) 30%转速时投入刹车装置。 

e) 确认断路器已断开，将主电机断路器手车置于“试验”位置。 

f) 检查励磁电压和电流应回零。断开励磁装置电源，切换开关置于 “停止”位置。 

g) 关闭冷却水、润滑水进水阀。 

h) 断开主电机冷却风机电源开关。 

i) 机组停机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振动、声音变化等，监视相关参数，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 

4.6.2 根据需要确定是否合上主电机干燥电源开关。 

4.6.3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按顺控流程进行停机操作。停机过程中密切注意各参数、事件、

语音等信息，出现异常应采取应急措施。 

4.6.4 在泵站全部机组停运后，短期内不再开机，还应进行如下操作： 

a) 检查全部辅助设备在停运状态，断开电源并将压力容器压力释放。  

b) 断开站变二次侧断路器（或空气开关及刀闸），改由备用电源供电。 

c) 合上主变中性点接地刀闸（110 kV 及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d) 依次断开站变一次侧、主变二次侧、主变一次侧断路器。 

e) 断开主变中性点接地刀闸。 

f) 主变、站变断路器手车置于“试验”位置。 

g) 复查断路器在断开位置，断开主变一次侧进线隔离刀闸（10 kV 系统采用熔断器的断开高压熔

断器）。 

h) 切断励磁装置、保护装置、现地控制单元电源。 

i)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按顺控流程进行电源切换操作，完成后退出计算机监控系统并关

闭电源。 

j) 配套涵闸按规定启闭。 

k) 断开操作电源。 

5 运行巡视检查 

5.1 一般规定 

5.1.1 管理单位应结合本站实际制订相应的运行巡视检查制度。 

5.1.2 运行人员以额定运行参数和安全运行条件为依据、按规定的巡视路线和项目内容进行巡视检查。 

5.1.3 巡视检查时，应两人以上协同进行。每次巡查后，应认真填写有关记录。 

5.1.4 遇有以下情况应增加巡查次数： 

——恶劣气候； 

——设备过负荷或负荷有显著增加； 

——设备缺陷近期有发展； 

——新设备、经过维修和改造的设备、长期停用的设备投入运行； 

——事故跳闸和运行设备有异常。 

5.1.5 高压电气设备巡视检查应由取得相关资格的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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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巡视检查高压电气设备时，不应进行其它工作，不得移开或越过安全遮栏，在不设警戒线的地

方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注1：电气高压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10 kV 及以下不小于 0.7 m，35 kV 不小于 1.0 m，110 kV 不小于 1.5 m。 

注2：工作人员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10 kV及以下不小于 0.35 m，35 kV 不小于 0.6 m，110 

kV 不小于1.5 m。 

5.1.7 雷雨天气，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远离避雷器和避雷针。 

5.1.8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 4 m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 8 m 以内。进入上

述范围内的人员应穿绝缘靴，接近设备的外壳和架构时，应戴绝缘手套。 

5.1.9 在巡视检查中发现设备缺陷或异常运行情况应及时向值班长汇报，对重大缺陷或严重情况应及

时向总值长汇报，并及时组织处理。 

5.2 主水泵 

5.2.1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填料函漏水情况正常，无偏磨、过热现象； 

——润滑水水压、示流信号正常； 

——润滑油油位、油色、轴承温度正常； 

——主水泵振动、摆度、声响正常； 

——叶片调节机构温度、声响正常，无渗漏等。 

5.2.2 采用水润滑轴承的水泵，运行时应有少量水流出，温度较高时可将填料压盖放松。 

5.2.3 采用稀油润滑轴承的水泵，检查水导油位指示并对比运行前后油位变化，出现异常应查明原因。 

5.3 主电机 

5.3.1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电流、电压、功率指示正常，有无不正常上升和超限现象； 

——定子线圈、铁芯及轴承温度正常； 

——支撑绝缘子外部无破损、无裂纹、无放电痕迹，电缆接头连接牢固、无发热现象； 

——主电机冷却风机运行正常； 

——主电机滑环和电刷间无火花，无卡滞现象，电刷压力适中，滑环温度不大于 120℃； 

——上、下油缸油位、油色正常，无渗油现象，冷却水水压及示流信号正常； 

——主电机振动、声音正常。 

5.3.2 定子电压、电流幅值、三相不平衡度应在规范允许范围内。 

5.3.3 根据电网需要调整功率因数，但定子及转子电流均不应超过额定数值。 

5.3.4 定子线圈温升应按制造厂的规定执行，如制造厂无规定，不应超过规范值。 

5.3.5 上、下导油缸内油温正常应在 15℃～60℃之间， 15℃以下可暂不送冷却水。 

5.3.6 运行时轴承的允许最高温度不应超过制造厂的规定值。如制造厂无规定，轴承允许最高温度：

巴氏合金轴承为 70℃，滚动轴承为 95℃，弹性金属塑料轴承为 65℃。 

5.3.7 轴承润滑油、润滑脂型号及用量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稀油润滑油缸油位指示器应分别标出运

行油面和静止油面位置。 

5.3.8 主电机运行时的允许振幅值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如制造厂无规定，不应超过规范值。 

5.3.9 10 kV（6 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电源一相接地时，运行时间不应超过 2 h，并应及时向值班长

汇报，立即检查接地原因。 

5.4 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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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油温、油色、油位正常，各部位无渗漏油现象； 

——套管油位正常，套管外部无破损裂纹、无严重油污、无放电痕迹及其它异常现象； 

——声音、温度正常； 

——吸湿器完好，吸附剂干燥； 

——电缆、母线及引线接头无发热变色现象； 

——压力释放阀、瓦斯继电器工作正常； 

——变压器的通风和散热正常。 

5.4.2 变压器不宜超负荷运行，特殊情况下超负荷运行时间应符合有关规范规定。 

5.4.3 油浸风冷自然循环变压器、干式风冷变压器等因风扇停止工作时，允许的负载和运行时间，应

按制造厂的规定执行。如制造厂无规定，应遵照 DL/T 572 执行。 

5.4.4 变压器的运行电压、电流应在规范允许范围内。 

5.4.5 油浸式变压器顶层油温应按制造厂规定执行，如制造厂无规定应按规范执行。当冷却介质温度

较低时，顶层油温也相应降低。自然循环冷却变压器的顶层油温不宜经常超过 85℃。 

5.4.6 干式变压器的温升限值应按制造厂规定执行，如制造厂无规定应按规范执行。 

5.4.7 变压器在运行中如轻瓦斯保护动作时，应立即查明动作原因；如重瓦斯保护动作跳闸时，在查

明原因消除故障前，不应将变压器投入运行；如继电保护动作跳闸时，应立即查明原因，如综合判断证

明变压器跳闸不是由内部故障所引起，可重新投入运行。 

5.4.8 干式变压器在停运期间，应防止绝缘受潮。 

5.4.9 变压器运行时中性线最大允许电流应按制造厂规定执行，如制造厂无规定，不应超过变压器额

定电流的 25％，超过规定值时应重新分配负荷。 

5.5 励磁装置 

5.5.1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各表计指示正常，信号显示与实际工况相符； 

——各电磁部件无异声及过热现象； 

——各通流部件的接点、导线及元器件无过热现象； 

——通风、冷却系统工作正常； 

——励磁变压器线圈、铁芯温度、温升不超过规定值，声响正常。 

5.5.2 励磁电流、励磁电压异常时，应检查原因并予以排除。 

5.5.3 励磁回路发生接地时，应及时查明故障原因，予以消除。 

5.6 直流装置 

直流装置应按 DL/T 724 的规定执行。 

5.7 继电保护装置 

继电保护装置应按 DL/T 623 的规定执行。微机保护装置应按 DL/T 578 的规定执行。 

5.8 计算机监控系统 

5.8.1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计算机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制度。 

5.8.2 对于履行不同岗位职责的运行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分别规定其安全等级操作权限。 

5.8.3 巡查主要内容及要求包括： 

——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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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地控制单元（LCU）运行正常； 

——执行元件、控制单元、智能仪表、传感器等自动化元件运行正常； 

——数据采集及时准确、操作控制稳定可靠； 

——系统性能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5.8.4 未经无病毒确认的软件不得在系统中使用。 

5.8.5 监控系统的计算机不得移作他用和安装未经管理员同意的软件。 

5.8.6 监控系统内的 web 服务器应通过物理隔离装置与外网连接，其他计算机不得和外网连接。 

5.8.7 监控系统的计算机不得设置为共享。 

5.8.8 监控系统软件需进行备份并做好记录，以便故障时及时修复监控系统。 

5.8.9 历史数据期转录并存档。 

5.8.10 监控系统装置电源不间断电源，非运行期间可不停电。 

5.8.11 不间断电源维护按制造厂家规定执行。 

5.9 高压母线 

高压母线应按 GB/T 30948 的规定执行。 

5.10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及高压熔断器 

5.10.1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及高压熔断器本体无破损变形，瓷件清洁、无裂纹及放电痕迹。 

5.10.2 传动装置中延长轴、轴承、连轴器及拐臂等传动部件位置正确，锁定可靠。 

5.10.3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的导电部分，触头间接触紧密，无过热、变色、熔化现象。 

5.10.4 负荷开关灭弧筒内产生气体的有机绝缘物完整无裂纹。带油的负荷开关的油箱无渗漏。 

5.11 高低压开关柜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母线和各接头无过热变色现象，已贴示温片的应观察示温片无熔化； 

——开关柜中各电气元件无异常气味和声音； 

——仪表、信号、指示灯指示正确； 

——接地装置的连接线无松脱和断股； 

——配电室的通风、照明、温湿度装置、安全防护装置正常； 

——安全标志悬挂正确，安全用具放置符合规定。 

5.12 高压断路器 

5.12.1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断路器的分、合位置指示正确，柜而仪器、仪表的信号、数据与实际相符，无异常声音； 

——绝缘子、瓷套管外表清洁，无损坏、放电痕迹；  

——绝缘拉杆和拉杆绝缘子完好，无断裂痕迹和零件脱落现象； 

——导线接头连接处无松动、过热、熔化、变色现象； 

——油断路器的油位、油色、油温正常，无渗漏； 

——SF6 断路器 SF6 气体压力、温度正常，无泄漏； 

——真空断路器灭弧室无异常现象； 

——电磁操作机构分、合线圈无过热、烧损现象； 

——弹簧操作机构、储能电机、行程开关接点动作准确、无卡滞变形。 

5.12.2 高压断路器应在铭牌规定的额定值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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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高压断路器操作的交、直流电源电压，应在规定范围内。  

5.12.4 高压断路器事故跳闸后，应检查有无异味、异物、放电痕迹，机械分合指示应正确。 

5.12.5 当发现油断路器严重漏油，油位计已无指示；SF6 断路器 SF6 气体严重泄漏，压力降至闭锁

压力；真空断路器出现真空损坏等现象时，应立即断开操作电源，悬挂警示牌，采取减负荷或由上一级

断路器断开负荷后再退出故障断路器。 

5.13 SF6封闭式组合电器（GIS） 

巡查主要内容和要求包括： 

——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及快速接地开关位置指示正确，与实际运行工况相符； 

——断路器、隔离开关的累积动作次数指示准确、正常； 

——指示灯、信号灯和带电监测装置的指示应正常，控制开关的位置正确，控制柜内加热器的工作

状态应按规定投入或切出； 

——压力表和油位计的指示值正常； 

——避雷器的动作计数器指示值、在线检测泄漏电流指示值正常； 

——裸露在外的接线端子无过热、汇控柜内有无异常现象； 

——无异常声音和特殊气味； 

——外壳、支架等无锈蚀、损坏，瓷套无开裂、破损或污秽现象，外壳漆膜无局部颜色加深或烧焦、

起皮现象； 

——管道及阀门无损伤、锈蚀，阀门的开闭位置正确，管道的绝缘法兰与绝缘支架完好； 

——设备无漏油、漏气现象； 

——金属外壳的温度正常； 

——GIS 室内照明、通风设备、防火器具及监测装置正常、完好。 

5.14 低压配电装置和低压电器 

5.14.1 巡查主要内容及要求包括： 

——各回路路的负荷情况与仪表指示对应； 

——电路中各连接点无过热现象； 

——三相电压、电流幅值和不平衡度符合要求； 

——各配电装置和低压电器内部无异味、异响；  

——带灭弧罩的电器完好无损； 

——空气开关、磁力启动器和接触器的电磁铁芯吸合正常，无线圈过热和噪声过大现象； 

——在易受外力震动和潮湿场所，保护罩和密封无松动现象，设备无锈蚀和污染；  

——室外配电箱等无渗漏现象； 

——绝缘子无损伤和歪斜，母线固定卡无松脱； 

——各装置和电器接地良好； 

——配电室门窗完好，无渗漏，室内通风和环境温度、湿度符合要求。 

5.14.2 在用电高峰、异常天气和发生事故后，对低压电器和配电装置应加强巡查。 

5.15 互感器 

互感器应按 DL/T 727 的规定执行。 

5.16 防雷和接地装置 

泵站和变电所的防雷和接地装置应按 DL/T 548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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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电力电容器 

电容器应按 DL/T 840 和 DL/T 842 的规定执行。 

5.18 电力电缆 

5.18.1 巡视检查内容和要求包括： 

a) 直埋电缆：  

——电缆线路沿线地面无挖掘； 

——电缆线路标示桩完好无损； 

——电缆沿线无堆放重物、腐蚀性物品及临时建筑； 

——室外露出地面上的电缆的保护钢管或角钢无锈蚀、位移或脱落现象； 

——引入室内的电缆穿墙处封堵严密。 

b) 沟道内电缆： 

——沟道盖板完整无缺； 

——沟道内电缆支架牢固，无锈蚀； 

——沟道内无积水； 

——电缆标示牌完好。 

c) 电缆头： 

——接地线需牢固，无断股、脱落现象； 

——引线连接处无过热、熔化等现象。 

5.18.2 电缆的负荷电流不应超过设计允许的最大负荷电流，长期允许工作温度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5.19 辅机设备 

5.19.1 辅机设备轴承温度、电机温度、震动响声、润滑油油位、传动皮带松紧度等正常。 

5.19.2 冷却水、润滑水的水质、水温、水量、水压满足运行要求。 

5.19.3 排水泵自动控制装置动作可靠，排水廊道无淤积、堵塞，排水通畅，水位报警装置完好。 

5.19.4 压力油系统各管道、闸阀无渗漏现象，储油罐压力正常，回油箱油位正常，油泵、气泵工作正

常。 

5.19.5 断流装置开启、关闭灵活，联动正常，停机拒动时许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5.19.6 拍门附近无淤积物，拍门铰轴、铰座配合良好，转动灵活，无严重锈蚀。缓冲装置良好。 

5.19.7 真空破坏阀密封良好，弹簧压力符合要求，吸气口附近无杂物。 

5.19.8 液压启闭机管路密封良好，无明显渗漏；系统动作准确可靠，油泵油压及溢流压力正常。 

5.19.9 清污机运转平稳，无卡滞、异常声响。 

5.20 建筑物 

5.20.1 管理单位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建筑物管理制度。定期对泵房、进出水池、引河河道（渠道）、

配套涵闸等水工建筑物进行巡查，并做好记录。 

5.20.2 巡查主要内容及要求包括： 

——泵站上、下游河道漂浮物情况，无异物影响主机组安全运行； 

——泵房、进出水池、引河河道（渠道）、配套涵闸等建筑物无变形、渗漏、损坏； 

——管理范围内无违章行为。 

5.20.3 遇有下列情况应加强巡查： 

——恶劣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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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房、进出水池、引河河道（渠道）、配套涵闸等存在缺陷和安全隐患； 

——超标准运行。 

6 非正常运行与事故处理 

6.1 一般规定 

6.1.1 泵站工程、设备发生非正常运行和事故时，值班人员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尽快排除。 

6.1.2 非正常运行不能恢复，应立即向值班长汇报，并加强监视，确保工程和设备继续安全运行，对

安全有重大影响时应停止运行。 

6.1.3 在事故处理时，应限制事故扩大，消除事故根源，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威胁。在不致事故扩大

的原则下，确保未发生事故的设备安全运行。 

6.1.4 发生事故时，应及时向总值长或运行调度报告。重大事故发生后应填写事故报告并报送上级主

管部门。 

6.1.5 值班人员应将非正常运行和事故情况及处理经过详细记录在运行日志上。 

6.2 主机组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止运行： 

——同步电机带励启动或启动时间异常； 

——主机组启动后，出水口工作门异常； 

——主电机、电气设备发生火灾、人身或设备事故； 

——主电机声音、温升异常，同时转速下降（失步）； 

——主水泵内有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主机组发生强烈振动； 

——同步电机的碳刷和滑环间产生火花且无法消除； 

——同步电机励磁装置故障无法恢复正常； 

——辅机系统故障无法修复，危及全站安全运行； 

——发生危及主电机安全运行故障，保护装置拒绝动作； 

——上、下游引河道发生安全事故或出现危及泵站安全运行的险情。 

6.2.2 主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应立即停止启动并查明原因，故障排除后方可运行。 

6.2.3 主电机温度异常或温度异常上升，应立即查明原因并予以处理。 

6.2.4 主电机电源突然停电的应急处理 

a) 检查断流装置是否已正常关断, 主机组是否已停止运转, 否则应立即采用辅助设施使其可靠

断流。 

b) 检查总进线断路器或主电机断路器是否已在断开位置，否则应立即予以断开。 

c) 检查励磁装置是否已停运，否则应立即断开其交流电源开关。 

d) 退出各断路器手车至试验位置或拉开刀闸。 

e) 检查停电原因，进行处理，并尽快恢复运行。 

6.2.5 主电机故障跳闸的应急处理： 

a) 处理步骤同 6.2.4 的 a）至 d）。 

b) 检查相关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情况，分析故障原因，故障排除后方可投入运行。 

6.3 变压器 



DB34/T 2453—2015 

12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止运行： 

——声音异常增大或内部有爆裂声； 

——严重渗漏油或发生喷油； 

——套管有严重的破损和放电现象； 

——冒烟起火； 

——发生危及变压器安全的故障，而变压器有关保护装置拒绝动作； 

——附近设备着火、爆炸等，威胁变压器安全运行； 

——负荷、冷却条件正常、温度指示可靠，变压器温度异常上升。 

6.3.2 当变压器运行中发生声音异常时，应立即查明原因并予以处理。 

6.3.3 当变压器发生瓦斯保护信号动作时，应密切监视变压器的运行情况，立即查明原因，予以处理，

必要时可停止变压器运行。当发生瓦斯保护跳闸时，应立即检查变压器的温升、油位及其它保护动作情

况，宜进行变压器油色谱分析等化验工作，未查明原因前不应送电。 

6.3.4 变压器继电保护动作时，应立即查明故障原因并予以排除，未排除故障前不应送电。 

6.4 高压断路器 

6.4.1 拒合处理： 

a) 断路器出现拒合时，应立即停止合闸操作。 

b) 退出断路器手车或拉开刀闸。 

c) 检查、分析故障原因，并予以排除。 

d) 故障排除后方可再次进行合闸操作。 

6.4.2 拒分处理： 

a) 进行高压断路器远方分闸操作而断路器出现拒分时，应立即停止远方操作。 

b) 改用现场操作机构箱现场操作，仍拒分时应停止操作。 

c) 采用越级分闸，退出该断路器。 

d) 检查、分析拒分原因并予以排除。 

e) 故障排除后方可投入运行。 

6.4.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通过越级跳闸方式停止运行： 

——SF6 断路器 SF6 气体压力降至闭锁压力； 

——真空断路器真空破坏； 

——油断路器严重漏油，油位计无指示； 

——绝缘瓷套管断裂、闪络放电异常。 

6.5 电力电容器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止运行： 

——电容器爆炸； 

——电容器瓷套管严重放电、闪络； 

——电容器外壳有异形膨胀； 

——电容器喷油、起火； 

——电容器外壳温度超过 55℃，或室温超过 40℃，采取降温措施无效时； 

——电容器内部或放电设备有严重异常响声。 

6.6 直流装置 

6.6.1 直流电源接地故障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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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机组正常运行发生直流接地故障处理时，应汇报总值长，并有专人监护。 

b) 短时间退出可能误动作的保护，对联动的设备，应采取措施防止设备误动作。 

6.6.2 直流电源故障停电的处理 

a) 主机组正常运行发生直流电源故障停电时，应及时排除故障，并应密切注意设备运行状态。发

现主设备运行异常时，应立即采用机械方式分断相应断路器，并采取应急措施使机组断流装置

可靠动作。 

b) 短时间内不能恢复直流供电，停机时手动操作停止主电机、站用变压器、主变压器的运行。 

c) 直流电源故障排除后方可重新投入运行。 

6.7 辅机系统 

6.7.1 冷却水中断处理 

a) 加强轴瓦温度监视，查明中断原因，并予以处理后恢复供水。 

b) 排除冷却水中断期间，若轴瓦温度异常上升，应立即停止机组运行。 

6.7.2 空压机故障处理 

a) 油压装置配压空压机发生故障时，加强油压装置油气配比监视，查明原因并予以处理。 

b) 真空破坏阀用空气压缩机发生故障时，做好紧急停机准备，加强压力储气罐压力监视，查明故

障原因并予以处理。 

6.7.3 压力油装置故障处理 

a) 用于水泵叶片角度调节的油压装置发生故障时，加强水泵叶片角度的监视，查明原因并予以处

理。 

b) 用于液压启闭机的油压装置发生故障时，做好紧急停机准备，加强闸门位置监视，查明原因并

予以处理。 

6.8 计算机监控系统 

6.8.1 计算机监控系统运行发生故障时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故障排除前，应加强对设备的人工巡

查、监视；对由监控系统进行自动控制的设备，切换为手动操作。 

6.8.2 计算机监控系统在运行中检测到的设备故障，运行人员应迅速处理，并报告。 

6.8.3 计算机监控系统在运行期间，应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7 运行交接班 

7.1 泵站管理单位应根据本标准要求，结合泵站具体情况，制定交接班管理制度。 

7.2 交接班内容及要求包括： 

——泵站运行方式； 

——设备操作情况及尚未执行的操作票； 

——检修工作进行情况； 

——各种记录、技术资料、运行工具和钥匙； 

——本班发生的故障及处理情况； 

——安全、消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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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工作； 

——其他重要情况。 

7.3 在交班前 30 min 由值班长召集交班人员，按交班内容及要求做好交班准备。接班人员在接班前宜

先开班前会，提前 15 min 进入现场进行交接班。 

7.4 交接班时交班人员应详细介绍运行情况，由于交接不清而造成事故的应追究交、接班值班长的责

任。 

7.5 在交接班过程中出现设备故障时，交接班人员应相互协作予以排除。在接班值班长同意后才能交

班。 

7.6 在处理事故或进行重要操作时不应进行交接班，待协同完成后再进行交接班。 

8 运行操作资料 

8.1 运行操作资料应包括调度命令票、操作命令票、巡视检查记录、交接班记录和运行记录等全部运

行操作产生的资料。 

8.2 泵站运行期间每班一般由专人负责运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8.3 采用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泵站应定期备份和导出运行数据库记录。 

8.4 管理单位应对每轮运行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形成运行报告。年度运行结束后形成总结、分析报

告。 

8.5 运行操作资料整理后应及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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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大中型泵站操作票 

开机操作票 

      泵站   号机组开机操作票 

年    月    日    第       号 

1、检查各项启动条件具备以后，值班长通知值班员准备开机，进行开机操作： 

a) 开启主电机冷却水、主水泵润滑水进水阀。 

b) 调节机组叶片角度至     度。 

c) 断开主电机干燥电源开关。 

d) 合上主电机冷却风机电源开关。 

e) 检查调试励磁装置应正常，置入允许运行状态。 

f) 复查主电机断路器在断开位置后，将断路器手车推至工作位置。 

2、值班长下达命令后，合上主电机断路器，启动主电机。 

3、机组启动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启动过程各类现象，监视相关启动参数，如有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 

   

操作人（签字）：             监护人（签字）：         

值班长（签字）：                

完成时间：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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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操作票 

       泵站   号机组停机操作票 

年    月    日    第       号 

1、接停机指令后，检查各项条件具备以后，值班长通知值班员准备停机，进行停机操作： 

a) 调节叶片角度至     度。 

b) 值班长下达停机指令后，断开主电机断路器。 

c) 检查断流装置应可靠工作。 

d) 30%转速时投入刹车装置。 

e) 检查励磁电压和电流应迅速回零。 

f) 确认断路器已断开，将主电机断路器手车拉至试验位置。 

g) 断开励磁装置交流电源空气开关，并置励磁装置为停运状态。 

h) 采用液压调节叶片角度的泵站，关闭主电机受油器进油阀。 

i) 关闭主电机冷却水、主水泵润滑水进水阀。 

j) 断开主电机冷却风机电源开关。 

2、停机过程中密切注意各参数、事件、声音等信息，以判断机组停机情况是否正常，如有异常应采取

应急措施。 

   

操作人（签字）：             监护人（签字）：         

值班长（签字）：              

完成时间：           

完成情况： 

 

 

 

 

 

 

 

 

 



DB34/T 2453—2015 

17 

开关站操作票 

       泵站开关站操作票 

年    月    日    第       号 

1、各项条件具备后，值班长通知值班员进行主变、站变操作。 

a) 检查系统电源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b) 检查主变一次、二次侧断路器在分位置，站变、各机组断路器在分位置。 

c) 分别将主变二次侧（设备编号：        ）和站变一次侧断路器（设备编号：        ）的手

车推至工作位置。 

2、值班长下达指令后，依次进行如下操作： 

a) 合线路隔离刀闸（（设备编号：            ））； 

b) 合主变一次侧隔离刀闸（设备编号：        ）； 

c) 合主变一次侧断路器（设备编号：          ），检查主变空载运行是否正常； 

d) 合主变二次侧断路器（设备编号：          ）； 

e) 合站变一次侧断路器（设备编号：          ），检查站变空载运行是否正常。 

3、检查高、低压侧母线电压幅值和三相不平衡度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4、切出备用电源，将站变二次侧断路器摇至工作位置，合站变二次侧断路器（设备编号：      ）。 

5、检查站变电压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6、在主变、站变操作过程中，密切注意各参数、事件、声音等信息，以判断运行情况是否正常，如有

异常应采取应急措施。 

 

   

操作人（签字）：             监护人（签字）：         

值班长（签字）:               

完成时间：           

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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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运行交接班记录 

泵站交接班记录 

 

日期  运行时段  

值班人员： 

本班次运行情况： 

 

 

 

 

特别说明情况： 

 

                                          

 

交班值班长（签字）： 

接班检查情况： 

 

 

                                接班值班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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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调度命令票 

调度命令票 

编号：            

 

发往：**泵站管理单位名称 

                                        

 

 

因：                                        ，兹调度你站 

于     年   月   日   时开机  台抽（排）水。请你站做好安全运行

各项工作。 

 

 

 

 

 

                                 运行调度（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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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运行巡视检查记录 

泵站运行巡视检查记录 

设备名称 巡查项目 
巡查情况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主 

电 

机 

电气参数         

振动、声音         

各部温度         

滑环、碳刷         

上、下导油缸         

各部冷却水         

励磁装置         

主 

水 

泵 

填料函         

润滑水         

润滑油         

振动、摆度、声音         

调节器         

变 

压 

器 

声音、温度         

油位、油色         

吸附剂         

接线头         

套管         

辅机设备 

技术供水         

油压装置         

低压气         

管道、闸阀         

自动化元件         

配电设备 

高压断路器         

高压隔离开关         

高压开关柜         

低压开关柜         

监控设备 

计算机监控系统         

现地控制单位         

网络设备         

建筑物 
泵房         

进出水池         

故障处 

理记录 

说明：正常打“√”,异常打“×”并及时报告值班长。 

 

巡视人（签字）：             值班长（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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